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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野性的呼唤读书心得篇一

故事结束了，但巴克对主人的爱却深深融化了我的心。它可
以在桑顿的试探下跳悬崖;在酒吧里把伤害桑顿的伯顿喉咙咬
破;多次跳入急流救桑顿;在雪地里为桑顿拖动半吨重的雪橇;
桑顿死后为其报仇……一次次的付出努力，无不饱含着对桑
顿的爱与忠贞。

在棍棒下，它没有越来越冷漠无情，而是极力地克制自己;它
也没有越来越软弱，而是练得一身铠甲。在爱的驱使下，它，
为了主人变得越来越温情。它，在主人死后，回归自然无非
是远离冷酷残忍的人类世界，去追求自由，快乐。但它还不
要忘时常徘徊在河边，让这种爱和忠贞化为永恒。谁说，狼
是冷血动物?谁说，动物没有感情?只不过它们的感情藏得深
罢了。

无论是狼，或是狗，或是其它动物，我们都要学会保护它们，
不去伤害它们。真正的财富是健康，平安，不是所谓的金钱。
如今疫情已蔓延处世界各地，这对人类来说是一次警告。抛
下所谓的贪恋，去拥抱阳光，去感受人与动物间奇妙的感情。
人们啊，一定要明白只有与动物和谐相处才能为自己带来真
正的财富。让我们自觉遵循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进绿
色发展，不辜负动物们对我们的信任与爱，共同创造一个美
好的家园。



人类，我们已经拿起棍棒好几次伤害过动物，然而它们不曾
计较。在棍棒下动物的爱可以永存，那我们何不以温暖，悄
悄唤醒它们......

野性的呼唤读书心得篇二

这是关于一只狗的故事，这只狗叫巴克。

巴克本来是一只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克拉拉谷的一只家养狗，
后来被偷到了阿拉斯加，成了一只雪橇狗。当它的主人被杀
死之后，巴克的本性恢复了，加入了狼群，回归了自然。这
本书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一部中篇小说，这本书就是《野
性的呼唤》。

做一只家养狗和一只拉雪橇的狗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拉
雪橇的狗比家养狗辛苦得多。巴克开始是一只家养狗，之后
变成了一只雪橇狗，对它来说，这肯定是一种折磨;它从暖和
的加利福尼亚州来到了寒冷的阿拉斯加，这截然不同的环境
对巴克是另一种折磨，对于巴克来说，我想它应该是很痛苦
的。当巴克的主人被印第安人杀死后，巴克和人类的关系已
经被切断了，巴克的动物本性也恢复了，最后回归到自然。
我们很多人虽然在人的法律上每件事情都做得很文明，没有
违反人的法律，可是，自从人类开始有了文明的时候，人类
就已经违反了自然的法律，比如，杀害一些珍贵的动物，提
取它们的皮毛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因为这个很多动物都已经
灭绝了，或者濒临灭绝;很多工厂往河流里面排放脏水，河流
受到了污染，很少见到鱼儿了。此外，人类因为比别的动物
要聪明，所以也比别的动物更贪婪，这应该是人类的性格之
一吧。

我想，有时候，人类还不如动物。

读完了《野性的呼唤》这本书，我深刻地体会到拉雪橇的猎
犬是多么的勇敢，强大。尤其是故事中的巴克，这本小说的



作者是美国具有民族色彩的优秀作家杰克.伦敦，他的小说作
品创作极丰，1876年1月12日杰克伦敦在旧金山出生，1916
年11月22日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他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
过的，曾当过报童，水手，流浪中还蹲过监狱，后来去过阿
拉斯加淘过金。

当杰克伦敦发现当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爱好
去北部极地去寻找金矿，这需要大量壮实的狗去拉雪橇，于
是就出现了小说中巴克的形象，巴克原本是米勒法官的一只
爱犬，一直生活在美国南部加州的温暖山谷里，不料被卖到
美国阿拉斯加(也是作者淘金所在地)，那是一个即偏远又寒
冷的地方。因为大量盛产黄金，所以世界各地的淘宝爱好者
都会聚集到这里来，而这又需要大量的拉雪橇的狗，巴克就
是这个原因被卖到这里。

进入北方后，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生活有多艰苦，
那里没有任何南部拥有的法则，那里只有大棒的利齿的法则，
。那里也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挺住，
绝不能放弃和倒下，倒下就是弱者，遵守南部法则也同样是
弱者，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巴克的野性慢慢被唤醒，首先
是对领头狗激怒他的做法稍微忍着点，之后不断指代领头狗
斯比茨制造麻烦，最终与斯比茨挑起了一场恶斗，并将它打
败后杀死。取代了斯比茨原先的地位，巴克也很聪明，怎样
拉好雪橇，怎样战胜寒冷，对他来说实地是简单。

小说早巴克的形象是强者的向征，通过人的世界看到了狗的
世界，在小说中写狗就是写人，赋予了狗以人的性格和心理
活动，所以称狗为“他”而不是“它”。

我在巴克身上看到许多优秀品质，但他最终走进狼群，回归
大自然后吟唱的那支远古的歌，我们又怎能做到原样的接受
呢?那只是作家的寓意和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了。



野性的呼唤读书心得篇三

《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它说：巴克，
一只狗，是狗和狼的混合体。他住在温暖的南方。他温顺，
没有警惕性。有一天，巴克被园丁卖给了一个狗贩子，被带
到寒冷的北方做雪橇犬。它被别的狗打，欺负，所以它为了
生存而挣扎。它祖先的野性从它的内心爆发出来，逐渐变得
凶狠、残忍、狡猾。它杀死了原来狗群的首领，取而代之。
最后，在野狼的召唤下，他们逃进了森林，变成了狼。

巴克本来是一只温顺普通的狗，但是他有狼血，所以第一主
裁判应该把他放回大自然，大自然才是他真正的家。园丁，
如果不是因为他，巴克不会接受生活、野生和自由狼的训练。
回转对巴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要知道在自然界中，弱
者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们应该成为强者。巴克在变成狼之
前对恶劣的环境变得很残忍。

其实我觉得对不起巴克。因为它很爱它的主人，被可恶的园
丁卖了之后，它再也不能和评委的孩子玩耍打架，不能在温
暖的阳光下洗澡，不能伸手拿衣服，不能用食物张嘴，它舒
适快乐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历经种种磨难和磨难，尤其是
他所爱的第四个主人桑顿死后，他再也听不到桑顿亲切地骂
他，温柔地抚摸他。相反，他不得不扔掉这些美好的东西，
投身到恶劣的环境中，成为狼的首领，获得自由。

巴克靠自己活了下来。我们是一样的。生活中难免会经历一
些困难和挫折。只有克服它们，我们才能适应每一个新环境。

野性的呼唤读书心得篇四

《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是杰克·伦敦。杰克·伦敦是美国的
现代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生于1876年1月12日，逝世于1916
年11月22日。他一生创作了很多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杰
克·伦敦在1900年创作了《海的儿子》，1903年创作了中篇



小说《野性的呼唤》，1904年创作了《海狼》等作品。

“风俗的链条锁不住游牧部落跳跃的古老的渴望，寒冬萧条，
沉沉睡去，野性将唤醒凄厉的诗行。”当我再一次翻开杰
克·伦敦的巨著--《野性的呼唤》时，那首凄凉而极富哲理
的诗便深深地打动了我。

开始，它生活在富裕的弥勒大法官家，整天过着贵族般的生
活，安逸，但却平淡而无味。从它被偷运到寒冷的北方后，
它的生活就发生了180°的转变，开始了它真正的旅途。首先，
它被卖给了两个送邮差的法裔加拿大人。其中，它遭遇了残
酷的生存竞争，但主人佛拉索瓦对它的关心与信任让他一点
点的成长。在到达目的地后，它的主人又有了新的任务。因
为知道他们的狗队已经太疲倦，无法再上路了。所以，只有
无奈和不舍的将它们卖了。但他的新主人没有让它有丝毫的
休息，又开始上路了。巴克被残暴的主人哈尔打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时，索顿救了他，并悉心为他疗伤。因此，最终它
接受了这个新主人，多次，它深深的被那丛林里的嚎叫吸引
着，但还是不舍的回到索顿身边。最后索顿发现金子后却被
同是淘金者的人给杀了，巴克在一气之下也把那人给咬伤并
吓跑了。就这样，巴克失去了他最后的主人，最好的主人。
在冰冷的尸体旁守了一天之后。那呼唤又在召唤着它，因为
没有牵挂和身体的饥饿，它的野性复苏了!

人应该对待每一个动物都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动物也是
有生命的，他们同样也有七情六欲。狗是忠诚而执著的，如
果你对它好，它会十倍还给你。我喜欢看它们的眼睛，桂圆
胡般黑亮亮的小眼睛总是好奇、友好的看着你，那种神情让
你放松，感到很舒适。我有时甚至可以听懂他们在说话，我
会和它们说话。可能有人会说我很傻，但我觉得，它们能听
得懂我所说的话。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拥有属于它的自由，我们人类不是万物的
主宰，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能为它们做，那么，请给予它们最



起码的尊重!野性带来野蛮的同时，也带来了纯真与忠贞的友
情。这是文明与古老的结晶。当巴克的主人死去时，它仰望
苍天，发出长长的嗥叫，这嗥叫是忠诚的，这嗥叫是伤感的，
这嗥叫是震撼人心的，这嗥叫包含着巴克对主人深深的爱，
这爱是野性的友情体现。也许我对这本书理解的还不够深入，
但是我明白作者是以一只狗的经历，来表现明文的世界，狗
在主人的逼迫下回到了野蛮。虽然这本书写的是狗，但也反
映了人的世界。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狂野，这份狂野
也许就是野性的呼唤。这呼唤来自内心最隐秘的深处!

野性的呼唤读书心得篇五

寒假里，我读了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创作的《野性的呼
唤》。它向我展示了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只有强者才是
生命的主宰者。

书中主人公小狗巴克他单纯，活泼，习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
直到被园丁拐走，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生活一落千丈。
被卖出的巴克最初无法适应那颠簸困难的环境，它反抗、挣
扎逃脱，但发现自己太弱小，遭遇鞭抽棍打，同类相残，以
及生活之难，经历多次失败后它深深地明白只有自己不畏缩
困难，不断学习成长，克服各种障碍，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会获得成功。几经努力，巴克最终成了狼群首领。

巴克的一生经历，让我想起二年级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
我刚换了新学校，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英语，对英语几乎一窍
不通。记得有一次，老师同大家一起玩“up”or“down”的游戏，
“down”，老师一声令下，我自作聪明的站了起来，却引来了
大家的哄堂大笑，各种嘲讽迎面扑来。顿时，我脸涨得通红，
恨不得眼前有条地洞直接钻进去。从那以后对英语课，我一
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有几分讨厌。

但我知道，如果英语不行，怎么能实现我要做全优生梦想呢?
此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把英语给追



上来。每天放学后，我独自留下来学习英语，不会读的主动
请教老师。制定学习计划，每天早上和临睡前都主动看积木
英语或听磁带……我十分努力地去学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上课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课堂上
也活跃了很多，能积极大声地回答问题。现在也会用口语对
话与同学们交流，同学们都投来惊讶的眼光。

这本书，使我明白了，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懒惰与退缩
是不能生存的，要想给自己生存的空间，就必须争取，就必
须让自己不断变强。


